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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16年1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举行。会议通知于

2016年1月22日以通讯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9名，实

到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建民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合议并投票表决，

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武汉奥克特种化学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武汉奥克特种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克特化”）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 

为增强奥克特化经营发展能力，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与另一股东武汉吉和昌

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和昌”）对奥克特化按原出资比例共同增资。

由公司对奥克特化增资 1,560 万元，其中 36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200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由吉和昌对奥克特化增资 1,040万元，其中 24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8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上述增资计划由公司与吉和昌具体协商，分批、同步实

施。 

增资完成以后，奥克特化的注册资本由目前的 6,000万元增至 6,600万元，

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出资额及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1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960 60% 

2 武汉吉和昌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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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6,600 100% 

关于增资事宜详情请参阅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武汉奥克特种化学有限公司增资的公

告》。 

本项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其中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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